
 

Z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正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5) 

企業管治指引- 正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之企業管治政策 

(董事會於 2012 年 3 月採納) 

 

 

概略 

董事會採納此企業管治指引，反映本公司奉行高質素之企業管治，以輔助董事

會監察公司及其旗下附屬公司(“集團”)的業務狀況。 

董事會每年或不時(如有需要)檢討此指引並按公司需要或按法規或其他發展所

須作出恰當修訂。 

 

董事會的宗旨 

董事會充份代表股東的利益，維持及推動業務成功發展，並以達致最穩定之長

遠財務回報為首要任務。董事會負責領導公司及制訂集團之管理方針，並朝著

此目標邁進。 

董事會之首要工作，是制訂策略，其次是監察落實本集團策略目標所達致的營

運及財務表現。 

  



重要管治事項之指引 

董事會之委任 

1 董事會之組成 

董事會將按公司業務及政策之要求，定期檢討董事會之組合、董事會內各

執行及非執行董事之所需專業技能、知識及經驗之多元化，以達致其組成

的相輔相成的功效及特色。 

2 委任程序 

董事會集體負責制定新董事委任之程序及提名首次獲委任之成員供股東推

選，其後各成員須按固定時間輪值重新選舉。董事會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以

評估及提名董事人選供董事會批准。 

3 新董事 

董事會委任新董事後，將會向其全面介紹集團的業務，包括安排視察集團

之各個業務活動及與高層管理人員會面。 

董事會之組成及成員人數 

4 董事會之成員人數 

董事會不時檢討成員人數以確保董事會能有效地作出決策及在執行與非執

行董事之間能取得合理之平衡。 

5 獨立董事 

董事會相信，董事會之獨立元素關乎判斷與良知，但要做到獨立，非執行

董事應避免牽涉任何有可能影響他們作出獨立判斷的業務或其他關係。公

司年報及與股東之其他通訊，將明確說明其獨立董事的身份。 

6 任期 

所有董事都是按指定任期被委任，並且須定期於股東大會上被輪值重選。  

 

 

 



7 董事會之薪酬檢討 

執行董事之薪金及福利經由薪酬委員會釐訂。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大多數為

獨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的袍金及酬金均於股東大會上由股東批准。

薪酬委員會亦於股東大會前檢討主席之袍金及酬金。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

事之酬金將持續按可參考及比較同類公司之酬金的標準作出釐訂，並會不

時尋求獨立外聘顧問協助。 

 

8 企業管治委員會 

董事會轄下設有三個企業管治委員會，由董事會委任以大多數非執行董事

組成及具有清晰的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負責釐訂執行董事之薪金及其他

福利並檢討董事會主席之袍金及酬金；審核委員會負責檢討公司之財務賬

目及政策，以及監管內部監控及遵守規章事宜，而提名委員會負責檢討董

事會的架構、規模和成員及提名委任董事人選。全體董事會整體負責持續

提昇公司對企業管治之水平。 

 

9 董事會與高級管理人員保持聯繫 

高級管理人員不時於董事會會議及其他活動中與各董事進行正式及非正式

會晤。董事會能充份取得所需資料以履行其職責。 

 

10 董事會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董事(包括董事會轄下委員會之董事)可按公司設立的既定程序諮詢獨立專

業的意見，有關費用由公司支付。 

 

11 備用資料 

主席有責任對整個董事會提供一切有關資料，使其可履行董事職責。因此，

董事會應於適時獲提供有關本公司及旗下附屬公司之業務、表現及項目(尤

與策劃預計出現重大變化之事宜)的所有重要資料。 



 

12 會議程序 

董事會主席及董事總經理負責為每次董事會會議定下議程。其他董事亦可

要求將某些項目納入議程之內。  

董事會會議所需之文件須於會前盡早送交全體董事。主席將會提供會議所

需之資料，並盡量確保所供資料全部與會議有關。 

 

13 董事會之權限、授權及酌情權 

董事會已確定留待董事會整體決定之事宜，以及授予管理層處理之其他事

項。  

各董事會轄下委員會均有書面訂明特定的職權範圍。董事委員會須定期向

全體董事匯報其工作進度。 

 


